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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濟協議之內涵及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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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動洽簽兩岸經濟協議

(ECFA)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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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TA/FTA是什麼?
定義:

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

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泛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同意採取互降關稅、開放服務

業市場及經濟合作等措施，以提高締約國經濟利益的國際

協定

特性

根據 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資料，目前153個會員的帄均關稅

稅率約10.39% 。 FTA締約國彼此間適用的零(或較低)關稅等

措施，並不適用於非締約國。因此，FTA對非締約國的貿易及

投資，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部分WTO會員的FTA ，除經貿議題以外，更納入勞動標準、

環境保護、智慧財產權，技術移轉及國際援助等條款，並改

稱為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 ，

或其他名稱，但仍具備FTA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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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發國家

1.WTO多邊談判進展緩慢

2.開拓服務貿易、智慧財
產權、投資等領先產業
的國外市場

開發中國家

1.促進與締約國的貿易

2.增加消費選擇、穩定物價

3.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與技術
移轉

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

由於非締約國可能面臨貿易及投資移轉的負面效果，
出口受到衝擊、擔心被邊緣化，因此，積極與其他國
家或區域(例如：東協)洽簽 RTA/FTA

二、各國洽簽FTA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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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域經濟整合盛行(1/3)

由於WTO杜哈回合談判發展緩慢，未來進程充滿

不確定因素，近年來國際間簽署雙邊或區域自由

貿易協定蔚為風潮

依據WTO之統計，自GATT時代至2009年10月1

日止，共有266個RTA/FTA生效實施，且近年來

發展迅速，自2000年至2008年間，每年約有11

～ 24 個 RTA/FTA 生 效 實 施 ， 這 9 年 生 效 的

RTA/FTA共計有148個，已超過前述總數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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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域經濟整合盛行(2/3)

近年來東協分別與中國大陸、韓國、日本簽署之自

由貿易協定已陸續生效實施，東協與澳紐、印度亦

分別於2009年2月、8月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預訂

2010 年 初 生 效 ， 東 亞 成 為 全 球 最 熱 衷 洽 簽

RTA/FTA之區域之一

迄今我僅與中美洲5國簽有雙邊FTA，其僅占我全

球出口總額之0.187%，對於占我出口總額達到

88.7%的美、歐與東亞國家，則尚無法簽訂任何雙

邊FTA，我商陷於極不利地位

註:*東亞國家包括:中華民國、日本、韓國、蒙古、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菲律
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及汶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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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錐共
同市場
（MERC

OSUR）

北美自由
貿易區

（NAFTA）

成立美洲自
由貿易區
（FTAA）

歐盟-墨西哥
自由貿易區

東協-中國大陸
自由貿易區

（ 2010年大部分貨品
關稅調降至0%）歐盟

（EU）

非洲、加勒比海-

歐盟自由貿易區
（計約70餘國）

東協-南韓
自由貿易區

（2010年大部分貨品
關稅調降至0%）

日本-新加坡
新世紀經濟
夥伴協定

東協-印度
自由貿易區

(預訂2010年3月生效)

東協-紐澳自由貿易區
2009年2月簽署
2010年1月生效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
（CEPA）

東協自由
貿易區

（AFTA）

美國-南韓自由貿易協定

CAFTA－DR

WTO杜哈回合延宕造成國際間雙邊FTA蔓延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加速深化

三、區域經濟整合盛行(3/3)

東協-日本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預訂 2018年大部分
貨品關稅調降至0%）

南韓-印度(CEPA)

2009年8月簽署

2010年1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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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金額 121.6 148.3 126.3 135.3 150.6 182.4 198.4 224.0 246.7 256.0 

進口金額 110.7 140.0 108.0 113.2 128.0 168.8 182.6 202.7 219.2 240.0 

出口比重 2.2 2.3 2.0 2.0 2.0 2.0 1.9 1.9 1.8 1.6 

進口比重 1.9 2.1 1.7 1.7 1.6 1.8 1.7 1.6 1.5 1.5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單位:10億美元:%

我國近10年(1999年~2008年)出進口佔世界比重趨勢

自2004年起我國出進口佔世界比重有逐漸降低的趨勢

資料來源: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annually

四、全球各區域經濟整合已對台灣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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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東亞國家FTA對台灣產生之負面影響

資料來源：貿易局Intra資料及各國海關光碟

近年來韓國、日本先後與多國或區域簽訂FTA，這些舉措對我國
貿易發展已產生影響
以韓國為例，韓國與東協、韓國與新加坡、韓國與智利簽訂FTA

後，皆顯示獲得可觀的貿易利益，並對我國產生排擠效應

韓國於2007年6月與ASEAN簽訂 FTA之生效前，我對ASEAN10出口帄均成長20.1%，韓國只成長16.6%；
協定生效後，我對ASEAN10帄均成長變成11.8%，韓國卻大幅成長24.0%。
韓國於2006年3月與新加坡簽訂 FTA之生效前，我對新加坡出口帄均成長20.4%，韓國則成長20.9%，雙
方相當；協定生效後至2008年，我對新加坡出口帄均成長變成13.2%，韓國卻大幅成長30.1%。

台灣 20.1 11.8 -5.2 10.9 20.4 13.2

韓國 16.6 24.0 -3.4 46.4 20.9 30.1

期間 2004-2006
2007.6(生效)

2007-2008
2001-2003

韓-智FTA

生效後

2004.4(生效)

2004-2008
2003-2005

2006.3(生效)

2006-2008

智利市場

韓-東協FTA

生效後

東協10國市場

韓-東協FTA

生效前

韓-智FTA

生效前

韓-星FTA

生效前

新加坡市場

韓-星FTA

生效後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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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台灣 進口金額 647.59 746.55 871.4 1,009.85 1,033.25

自東協 進口金額 629.54 750.16 895.37 1,083.81 1,169.33

自台灣 進口比重 11.55% 11.31% 11.01% 10.56% 9.13%

自東協 進口比重 11.23% 11.36% 11.31% 11.33% 10.34%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單位:億美元

從大陸進口來源觀察：

2005年東協－中國大陸FTA開始降稅，大陸自東協進口值首度超越
台灣，2008年已達1,169億美元

大陸自台灣及東協10國進口分析

六、東協－中國大陸FTA對台灣之衝擊已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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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東亞地區FTAs/RTAs對我潛在影響

研議中FTAs/RTAs

東協+3(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東協+6(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澳洲+

紐西蘭)

中國大陸+日本+韓國FTA

韓國+中國大陸FTA(於2008年6月已進行5

次產官學聯合研究)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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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何需與中國大陸洽簽兩岸經濟協議?(1/2)

我國為資源貧瘠，國內市場較小，以出口為導向的

島國型經濟體，對外貿易極為重要

中國大陸目前是我最大貿易對手、最大對外投資目

的地、最大順差來源，2008年我對全球的貿易順

差是148億美元，對中國大陸和香港貿易的順差即

高達667億美元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與雙邊FTA，已實質構成我商行

銷全球，布局全球的市場障礙。但由於「中國大陸

因素」，我國的國際政治處境相當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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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何需與中國大陸洽簽兩岸經濟協議?(2/2)

該項實質市場障礙的負面效果已很明顯；

2010年1月1日更加擴大；未來10年將再進

一步擴大；我國的國際競爭條件惡化，競爭

危機擴大

綜此，我有必要

持續積極與各重要貿易夥伴洽簽FTA

掌握兩岸和緩友善時機，洽簽兩岸經濟協

議



經濟部

15

貳、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簡稱：兩岸經濟協議， ECFA)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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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架構協議

不是一步到位的FTA，僅先制定架構及
目標，具體內容日後再協商，處理較有
彈性

以漸進方式逐年適用協議內容，化解一
般FTA立即且全面開放之壓力，提供國
內凝聚共識與政策調整的時間彈性

搭配「早期收穫」條款，對雙方最急迫
且獲有共識的貨品與服務業，進行關稅
減免與市場開放，提早實現優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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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洽簽兩岸經濟協議的指導原則

1.對等原則：不採港澳模式、不會出現一

國兩制，不涉及統獨及政治問題

2.由易到難：分階段、分步驟推進

3.擱置爭議，共創雙嬴：不開放大陸勞工

來台工作、不進一步解除農產品管制

4.先處理互補性高、具急迫性、高共識性

的項目，有爭議的項目，留待日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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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洽簽兩岸經濟協議的重要策略

1.以早期收穫搭配調適期，兼顧短中長期

需要

2.開放項目與保留措施雙軌推進，保留政

策調整之彈性

3.建立風險管理機制：強化大陸商品進口

監測機制、建立兩岸貿易救濟制度、建

構不安全商品通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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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經濟協議規劃之內容(1/4)

兩岸經濟協議考慮兩岸經貿關係特性，並參照東協

與中國大陸、韓國、日本、印度等國所簽訂的架構

協議

納入「早期收穫」條款

規定未來要推動的後續協議、開始協商的時間、協商內

容的大綱以及主要的經濟合作事項等

目前兩岸尚未進入協商階段，因此以下所提供的，

只是我方暫時擬定的兩岸經濟協議內容大概，至於

最終的具體條文，需要等到未來協商後才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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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經濟協議規劃之內容(2/4)

序言
表達透過兩岸經濟協議推動經貿合作關
係制度化的長期願景及基本原則

總則

總則的性質類似一本書的大綱

將參照國際間其他經貿協議的作法，規
定協議所追求的目標、具體經濟合作與
自由化的範圍與措施，以及應該給予對
方的基本對待方式等

貨品貿易、
服務貿易、
與投資

可能包含三個部分，主要是針對未來所
需要繼續推動的個別協議，例如貨品貿
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與投資協議等，
訂出協商的範圍與主要事項，以及推動
的基本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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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經濟協議規劃之內容(3/4)

早期收穫

早期收穫是兩岸經濟協議的重要項目之一，
主要是規定雙方可以在現階段提早享有降稅
與服務業開放利益的項目

沒有納入早期收穫範圍的貨品降稅與服務業
開放，將會在未來的後續協議，再透過協商
來決定開放的程度與方式

為降低中國大陸的早期收穫項目對台灣產業
可能之衝擊，將同時規定早期收穫降稅與服
務業開放的相關臨時性配套措施

臨時性貿易救濟規則（如反傾銷、防衛
措施）

臨時性原產地規則，以避免其他國家搭
便車享有兩岸經濟協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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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經濟協議規劃之內容(4/4)

經濟合作

經濟合作是兩岸經濟協議的重要項目之一，
目前政府規劃的現階段合作範圍，包括關務
合作、智慧財產權保護及產業合作等領域，
確切項目，仍有待雙方協商後才能確定

對於現階段尚未納入兩岸經濟協議的合作事
項，未來倘通過雙方同意，也可以納入兩岸
經濟協議的範圍

其他

主要規定在落實兩岸經濟協議內容的相關配
套安排，可能包含的主要內容有

例外條款

爭端解決機制

終止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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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洽簽兩岸經濟協議的步驟

雙方個別研究 雙方共同研究

協商 簽署 送國會審議通過

生效實施

目前進展:

第4次江陳會談已將兩岸經濟協議列為第5次江

陳會談之主要協商議題。兩岸已於今(99)年1月

26日展開第1次正式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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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簽署兩岸經濟協議的效
應及政府的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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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

國民所得(GDP)上升:1.65% →1.72%

出口增加:約 5%

整體就業人數增加:約 26萬人

一、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的效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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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產業持續投資台灣

一旦中國大陸大部分工業產品對台灣的關稅降

為零，將有助於產業持續投資及根留台灣，繼

續創造就業機會

大三通增加貨物及人員流通的便利性，配合兩

岸貨品降稅及消除非關稅障礙等效益，可重新

塑造台灣成為兼具轉口、物流配銷、終端產品

加工等全功能運籌中心

一、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之效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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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中國大陸台商增加對台採購及產

業競爭力

中國大陸進口關稅降為零後，自台灣進口相

對成本降低，台商可增加自台灣採購的數量

同時因品質較佳及成本降低，有利於提升

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競爭力

一、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之效應(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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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商增加投資台灣

 將有助於歐美日企業選擇

將台灣作為進入中國大陸

市場之門戶

 優先與台商合作研發及生

產，將區域研發、生產或

營運總部設在台灣，讓台

灣成為跨國企業「全球創

新中心」及「亞太經貿樞

紐」的第一選擇。

銷往中國大陸之關
稅優惠

台灣對智慧財產權
保護較為周全

兩岸開放大三通

政府補助企業在台
設立研發中心之優
惠措施

一、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之效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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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領先競爭對手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

優勢

台灣銷往中國大陸大部分工業產品之關稅降

為零

台灣將較日韓等競爭對手國更早取得進入中

國大陸市場之優勢，進而取代日韓之地位

石化原料為例，2007年中國大陸進口總值約763億美元，

台灣占15 ％，韓國占20 ％，日本占18 ％；如將中國

大陸帄均進口關稅6.17％降為零，將有助於我國取代日

韓原有38％之市占率，約380億美元。

一、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之效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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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台灣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

FTA

振興國內經濟，創造就業機會，

提高國民所得

一、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之效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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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負面影響

 我國對於中國大陸農工產品的進口限制項數，目前

仍有2,200多項(農產品830項、工業產品1,380多

項)，不論已開放或管制大陸物品進口，國內仍有

部分屬內需型、競爭力較弱、易受貿易自由化影

響之產業

 未來如開放或調降關稅，可能對該等產業產生負

面衝擊，將運用談判策略，爭取有利條件，並給

予適當輔導，協調轉型升級，提升競爭力

一、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之效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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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產業與勞工所受之各種可能影響，採行下列3種調整支
援策略，未來10年編列總經費 950 億元

輔導產業升級轉型
提供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
協助中小企業群聚發展
協助拓展外銷市場

輔導產業升級轉型
提供廠房及設備更新低利融資
就業安定協助

振興輔導

協助業者轉換業種與產品
協助轉業再就業

體質調整

損害救濟

推動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

二、政府因應措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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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就業安定

在職勞工薪資補貼

職務再設計補貼

協助事業單位人力資源提升

建立就業服務單一窗口

主動提供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訊息

二、政府的因應措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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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推 動 台 灣 成 為 全 球 創 新 中 心 、
亞 太 經 貿 樞 紐 、 台 商 營 運 總 部

建立兩岸穩定的經貿合作架構，
開啟兩岸良性互動的機制

強化台灣在國際市場的競爭
力，促進台灣經濟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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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逛兩岸經濟協議(ECFA)

網站(www.ecfa.org.tw )

E C F A 幫 助 台 灣

面對競爭、開創新局


